同政复〔2024〕47号
 
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同江烈士陵园及一处零散纪念设施划定保护范围的批复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你局呈报的《关于对同江烈士陵园及一处零散纪念设施划定保护范围的请示》（同退役军人呈〔2024〕35号）已收悉，现批复如下：
原则同意《关于对同江烈士陵园及一处零散纪念设施划定保护范围的请示》。请你局落实责任主体，按照相关法规，做好纪念设施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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